
誌  謝 

 

從理工背景跨至法律領域，法學知識浩瀚非我先前所想像，科法所四年半求

學的時間，不論在法學學識養成上或同儕間的交流，均使我受益良多。 

論文撰寫初期適逢工作轉換，一度考慮是否放棄這第二個碩士學位，吳秀明

老師適時的關心與激勵，使我在新工作適應後，重新提筆撰寫論文，十個月的論

文撰寫期間，吳老師耐心與細心的指導此論文之發展與完成。也由於工作的緣

故，研究討論多於週末進行，對吳老師的諸多打擾，將永遠銘記在心。 

謝謝兩位論文口試委員，劉尚志所長及顏廷棟博士在口試過程中對於論文主

題的肯定，仔細的糾正本論文的缺失，同時給予相當多的建議，使得本論文修正

後更為完整，亦讓我受益良多。 

另外，科法所求學過程，感謝劉所長及倪貴榮老師、王文杰老師、王敏銓、

王明禮老師的悉心指導。也十分懷念每個週末熱鬧的科法所及一起上課的同學

們。我要大聲告訴國良、雯蕙、芷意、遠翔、盈秀、佳蓉，我也畢業了！ 

最後，謹將本論文獻給我摯愛的老婆，叔惠，謝謝妳在這段期間的支持與鼓

勵。 

 


